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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586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9 月 12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公平交易法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2年度判字第586號

上　訴　人　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吳秀明

訴訟代理人　李文秀

　　　　　　邱淑芬

被 上訴 人　林清泉即新世紀廣告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崔百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2年3月19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49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於民國94年11月18日公告

    規定雇主聘雇外國人必須先行辦理國內招募，並指定香港商

    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蘋果日報」）、中國時

    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聯合報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自由時報」）等事業所發行之報紙始可刊登國內

    求才廣告（業者稱為「外勞稿」），勞委會並於97年8月25

    日公告規定前開求才廣告之版面規格及字體大小樣式。被上

    訴人為報紙廣告代理商，上訴人依據檢舉調查結果，認被上

    訴人於98年1月至5月間「實質獨家代理」蘋果日報、中國時

    報及聯合報等3家報紙業者之外勞稿廣告業務，乃以不正當

    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或參與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乃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

    101年2月7日公處字第101009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被

    上訴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並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00萬元。被上訴人不服

    ，提起訴願，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嗣原審法院以101

    年度訴字第149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㈠原處分之主文及其理由前後不一，致

    互相矛盾，且訴願決定書亦曲解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

    意旨：⒈依原處分第1項「主文」之文義，應認為被上訴人

    係「以實質獨家代理」之「不正當方法」，從事「使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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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為價格之競爭」及「參與聯合行為」二者；換言之，原處

    分認定被上訴人之行為兼括前揭法條所揭示之二種不法行為

    。惟原處分於其「理由」欄之「結論」中，則又指稱被上訴

    人為「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或參與聯合行

    為」，依其文義，顯然認為被上訴人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

    條第4款所規範二種不法行為之其中一種。故原處分之主文

    與理由顯前後矛盾。⒉訴願決定書更曲解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4款之意旨。按前揭條款所稱之「不正當方法」，除脅迫

    、利誘外，固包括「概括性之不正當方法」，惟就該款所稱

    不正當行為之態樣，則限於「不為價格競爭」、「參與結合

    或聯合之行為」等。蓋就實施「不正當方法」之「手段」而

    言，為免掛一漏萬，故於立法上不得不採取概括條款之立法

    技巧。惟就不正當行為之「態樣」而言，尚涉及對人民處罰

    等不利益處分，須具體明確。故訴願決定顯係將前揭條文所

    規範「不正當方法」之「手段」與「態樣」混為一談，致曲

    解法令。⒊上訴人所謂之「實質獨家代理」一詞語焉不詳，

    且依原處分之主文第1項文義，顯係認定被上訴人係「以實

    質獨家代理多家報紙業者…刊登求才廣告業務」，且此種方

    式「為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果如前揭上訴人所述，顯與

    原處分之主文矛盾，而依上訴人嗣後之見解，原處分之主文

    既應為不同之解釋，則其事實與理由亦勢必受到影響，甚至

    影響原處分之全部內容。果如此，更足以認定原處分顯有違

    法及不當之處。㈡原處分理由對於「參與聯合行為」之闡釋

    ，顯曲解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及第7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

    ，致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訴願決定雖認被上訴人之主張不

    可採，惟並未敘明任何理由：⒈被上訴人與本案所涉之四大

    報系並非「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無法構成公平交

    易法第7條第2項所稱之聯合行為。故原處分理由所謂被上訴

    人亦得為同法第19條第4款之行為主體云云，顯與公平交易

    法第7條第2項之明文規定不符，不足採納。且同法第7條第2

    項所稱之聯合行為，限於「水平聯合」，而原處分則另創設

    「垂直限制」之概念，並認為若事業以該手段造成提高價格

    或限制產量之反競爭結果時，亦可構成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

    4款所規定之「不正當方法」。惟所謂「不正當方法」，是

    否表示即構成聯合行為，就原處分之理由以觀，尚難以認定

    。若採肯定見解，亦如前述，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2項

    之規定；反之，若採否定之見解，則被上訴人顯未構成聯合

    行為。⒉「獨家交易」與「實質上之獨家代理」二者就其文

    義內涵及法律效果而言，尚有差別，惟原處分將其混為一談

    ，且未敘明其異同，顯有違誤。原處分所謂實質代理之「垂

    直限制」具有顯著之反競爭效果業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4款之規定，惟究係構成「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抑

    係構成「聯合行為」，原處分顯未敘明，且將二者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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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前所述，二者應係不同之行為態樣，不容混淆。⒊上

    訴人於本事件行準備程序時，一再強調處罰被上訴人的原因

    ，在於被上訴人是「穿針引線」促成各報社在「外勞稿」部

    分不為價格競爭云云，何謂「穿針引線」？為何所謂的「穿

    針引線」足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甚至可以在任

    何報社均不成立聯合行為之情形下，被上訴人單獨因「穿針

    引線」的原因而違反前揭條款？上訴人對於前揭疑點均未能

    為合理之說明，其處罰被上訴人，難昭折服！㈢系爭四大報

    系既未構成聯合行為，被上訴人顯亦無由構成，原處分為相

    反之認定，顯有邏輯上之矛盾：依原處分「事實」欄所載，

    本事件之緣起，係因上訴人接獲多件檢舉信件。換言之，依

    事實欄所述，本件被檢舉之對象，應係前揭四大報社，且依

    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亦唯有該四大報社才有可能

    構成「水平聯合」，而成立該條所稱之聯合行為。惟上訴人

    調查之結果，並未認定該四大報社構成聯合行為，反而係被

    上訴人「參與聯合行為」，原處分顯有邏輯上的矛盾。蓋四

    大報社既未構成聯合行為，則顯無聯合行為存在；既無聯合

    行為存在，被上訴人又如何「參與」？其道理正如同依刑法

    之理論，若根本並無「正犯」存在，自無「幫助犯」存在。

    從而，原處分之認定顯不合邏輯，致生違誤。㈣被上訴人並

    未取得系爭3家報社之獨家代理權，亦無權決定價格，原處

    分之認定，顯有違誤：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之陳

    述意見可知，被上訴人既非任何一家報社之獨家代理人（就

    蘋果日報主觀認知而言，亦僅認為被上訴人係該報「主力」

    但並非真正「包版」），亦無法決定或影響外勞稿廣告費之

    價格，顯與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規定顯不相當，故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均顯有違誤。㈤被上訴人與各報社間之「商

    業模式」及「法律關係」而言，被上訴人均不可能成立聯合

    行為。⒈就「商業模式」而言：被上訴人僅是各報社眾多廣

    告商之一員，與其他廣告商相同，僅係負責為報社招攬廣告

    業務，並無決定價格之權利。而被上訴人於本事件中之行為

    ，亦僅是一般產業正常將本求利之商業行為。且爭取較優惠

    廣告成本以及提昇公司廣告業務量本即商號負責人最主要工

    作，並無涉及任何不法行為。但上訴人卻將此種一般之商業

    行為誤解為「利誘」及「不正當行為」，更未敘明具體之理

    由並舉證以實其說。⒉就「法律關係」而言：與被上訴人及

    報社間之法律關係最相近者，應係民法第576條之「行紀」

    契約，且有關此節，亦為上訴人所是認。故依民法第577條

    ，委任之規定亦在適用之列。而依民法第532條及第535條等

    規定以觀，於各報社未構成聯合行為之前提下，被上訴人實

    亦無構成之餘地。從而，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顯有違誤。⒊

    依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98年6月24日聯廣字第98202號函之說

    明四、自由時報96年6月16日自由行字第127號函、中國時報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98年6月22日中公法字第98009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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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二、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98年

    6月18日098蘋文字第0075號函說明三意旨，亦足證被上訴人

    並無決定「外勞稿」廣告價格之權利等語，求為判決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則以：㈠按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之行為主體

    ，可能是聯合行為成員以外之事業，亦不限於同一產銷階段

    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而可能係由與此產銷階段利害息

    息相關之他事業去促使此產銷階段之聯合行為。另該款所促

    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聯合行為之方式或手段，並不

    限於以將來之不利與惡害告知他事業，對他事業威脅逼迫，

    使其心生畏懼之「脅迫」行為，或實際或應允提供足以影響

    他事業意思決定自由之經濟利益之「利誘」行為，亦包含概

    括性之「不正當方法」。然所謂「不正當方法」仍須以足以

    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理上

    之高度可非難性者為限，尚不需相對人之意思決定受到完全

    扭曲或壓抑，合先敘明。㈡被上訴人雖和報社未具有水平競

    爭關係，然其主動與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達成外勞

    稿決策優惠價格，取得類似實質獨家代理地位，業已使報社

    就外勞稿廣告市場為限制競爭之價格聯合行為，並因之造成

    多家外勞稿廣告代理商退出外勞稿廣告市場之結果。自應認

    該居中穿針引線使3家報社不為價格競爭之促成聯合行為之

    作為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理上之高度可非難性，而

    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之「不正當方法」，經上

    訴人以原處分命其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並處被上訴人300萬

    元罰鍰，合先敘明。㈢被上訴人於陳述紀錄坦承其係蘋果日

    報外勞稿之獨家代理商，亦確曾參與98年間蘋果日報外勞稿

    價格調漲決策。另在前開決定調漲繳社價後，被上訴人再與

    中國時報、聯合報重新商議優惠條件，再由被上訴人決定其

    他代理商透過該社代發稿件的價格，並通知其他代理商。另

    98年1月至5月間（即價格大幅調漲發生前後）被上訴人透過

    蘋果日報及聯合報發刊外勞稿數量，約與蘋果日報及聯合報

    於該期間所發刊外勞稿之數量相當，亦即全數皆由被上訴人

    所壟斷外勞稿發稿量，而中國時報亦高達95.1％，亦即外勞

    稿市場幾乎全由被上訴人所獨占壟斷。被上訴人不僅與蘋果

    日報共同參與外勞稿價格之決策，亦主動與聯合報及中國時

    報商議外界無法擁有之優惠外勞稿價格，致98年間被上訴人

    與前開報社共同協議並大幅調漲數倍外勞稿價格，並使全國

    廣告代理商及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失。惟被上訴人仍辯稱前開

    漲價行為皆為一般產業將本求利之商業行為且為必然波動與

    平衡，並非其能左右，實為推諉卸責之詞。㈣查98年1月被

    上訴人尚未與各大報社達成協議外勞稿價格調漲前，各家廣

    告代理商皆可自由向報社發刊外勞稿，惟被上訴人於98年1

    月及4月間二度與報社達成巨幅調漲價格後，幾乎皆由被上

    訴人壟斷外勞稿市場，98年以後3年，其市場大部分亦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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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訴人所據有。倘以每年外勞稿市場高達數億營業額，被

    上訴人占有其大部分並已造成多數廣告代理商及廣大消費者

    因直接找報社發稿而需繳付更高成本代價，而致使廣告代理

    商紛紛放棄經營該市場甚至歇業，亦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

    被上訴人於98年1月及4月間與3家報社達成二度調漲外勞稿

    價格，由97年底原本每則800至900元調漲至98年初4,000餘

    元及7,000餘元。期間正逢金融風暴期間，百業蕭條，該調

    漲行為剝奪其他廣告代理商生存及全國消費者權益。再者，

    上訴人於調查期間接獲全國各地相關協會組織、廣告代理商

    、漁民及消費者等多方檢舉，希望上訴人介入調查以免讓渠

    等權益及外勞稿市場遭受人為聯合操控及調漲價格，故被上

    訴人所稱倘多家代理商倒閉不得歸咎於他，乃明顯規避其造

    成前開報社提高價格或限制產量之反競爭結果具有高度不法

    內涵及商業倫理上高度可非難性之違法行為。㈤上訴人非以

    被上訴人所稱廣告代理商定義為何而認定被上訴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而係以被上訴人自承於98年1月12

    日前，幾乎未承接外勞稿業務，因當時外勞稿價格很低每則

    約800餘元，幾乎沒有利潤，惟被上訴人認為只要能將外勞

    稿價格予以穩定，利潤應該相當可觀，故於97年12月至98年

    1月間始陸續主動與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就外勞稿

    業務達成合作協議。藉以取得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

    等3家報社之實質獨家代理，實已排除其他代理商之進入競

    爭，除限制同一個報別內各個代理商間的競爭，同時也限制

    3家報社間之價格競爭，使各報有提高價格之動機、減低降

    價競爭之誘因、削弱彼此價格競爭的激烈程度，並形成相互

    監督機制以穩定價格，進而造成98年1月及4月外勞稿價格之

    巨幅變動，顯已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再者，被上訴人取得

    3家報社之實質獨家代理權，亦僅係說明被上訴人所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行為之階段性手段，故亦並非因「

    實質獨家代理權」而認定被上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

    4款規定。㈥上訴人先前答辯數度敘明，本案係認定被上訴

    人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並非認定被上訴人與各

    報社間違反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聯合行為。本案違

    法事實係被上訴人主動與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達成

    外勞稿決策優惠價格構成價格限制，並造成提高價格或限制

    產量之反競爭結果。故被上訴人不僅以利誘及其他不正當方

    法，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配合被上訴人限制競爭之要

    求，並造成外勞稿市場資源扭曲。另同時亦限制3家報社間

    之價格競爭，提高價格動機及減弱彼此競爭程度，並造成社

    會嚴重不公平競爭。被上訴人其不正當行為顯已造成限制競

    爭之結果，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故被上訴人

    質疑上訴人稱其與各報社間之「商業模式」或「法律關係」

    成立聯合行為部分，係誤解上訴人適用法令規定等語，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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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辯，求為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訴。

四、原判決略以：㈠兩造爭點首在於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

    範內容，以此為基礎，始能判斷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實質

    獨家代理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等3家報紙業者之外

    勞稿廣告業務」之行為，是否合致於該法文內容﹔而要釐清

    後一爭點，則須究明原處分所謂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

    行為之內涵，始能明白該行為是否該當「以不正當方法使他

    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或參與聯合行為」之要件。㈡公平交易

    法第19條第4款規範內容：⒈按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明

    文禁止事業「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

    價格之競爭、參與聯合或結合之行為」，乃禁止事業利用經

    濟上之強制力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營業競

    爭行為，藉由限制營業競爭活動，以獲取最大之共同利益。

    事業參與聯合或結合行為，原應出於自由意願，如他事業不

    參與聯合或結合，而竟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迫

    使事業加入，以達限制競爭之目的，乃直接危害市場自由競

    爭運作之基本法則，嚴重妨害公平競爭。從而，本款依上訴

    人第382次委員會議見解，認其屬性歸類於「不公平競爭」

    行為，所注重者，乃是手段之高度不法內涵，是所謂「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均以足以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

    ，具有高度之不法內涵或商業倫理之高度可非難性者為限。

    易言之，本規範係禁止以不正方法取得市場力，事先防免「

    限制競爭」情事之發生，同時，另有保護他事業「決定自由

    」之旨趣。⒉本款條文中「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之認定，有必要依本款保護目的之本質為探究。所謂「其他

    不正當方法」，應受例示規定之限制，亦即應具有脅迫、利

    誘之共同特徵，意即需要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誘引

    、扭曲，而無法適當判斷，始足當之。行為人行為是否該當

    「其他不正當方法」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參酌規範意旨，

    其判斷重點應放在動機（是否係基於限制競爭之意圖）、手

    段強度（是否已達扭曲他人意思決定自由之程度）、因果關

    係（客觀上系爭行為是否確有直接肇致他事業意思決定自由

    扭曲之可能？）以及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如行為人與

    他事業間是否存在事實控制或債務關係，客觀上足以輕易促

    成他事業屈服）。⒊本款規定既重在競爭手段之非難性，行

    為是否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理上之高度可非難性

    ，應以行為本身而論，而非就結果觀察（即所謂之行為不法

    ），上訴人未細論「垂直限制」手段是否確實影響他事業意

    志，逕以發生限制競爭之結果認定手段必然不正當，有失立

    法規範目的。再者，水平聯合行為以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合意」為要件，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限制，客觀上容可能造

    成某一水平產業提高價格之平行行為，但實難想像該手段可

    迫使水平事業間達成聯合之主觀意思聯絡（有意識平行行為

    、因垂直限制所形成之平行行為與聯合行為均有所別，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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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並不該當聯合行為）。末按，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列於公平交易法實體法之末。通

    說認為適用於不正競爭、限制競爭及消費者保護三大領域，

    乃為廣泛之補漏條款。易言之，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市場競

    爭行為與交易行為，具有多種態樣，富有動態性之變化，且

    包括各產業之市場行為，可謂幾乎涵蓋整個市場經濟之領域

    ，致使立法者在立法時多無法全盤掌握，故需要以較為彈性

    之法律用語，甚至概括條款予以規範，避免產生規範上漏洞

    ，以周全妥善維護公平交易法所欲保護之市場競爭與交易秩

    序。職是，苟有垂直限制行為，乃不正競爭、限制競爭手段

    ，但未經公平交易法第18條、第19條第6款所規範者，所應

    考慮補漏條款應係同法第24條。上訴人主張：因水平聯合規

    範不及於上下游之垂直限制，乃以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

    彌補規範之不足云云，不僅有悖於本條款之規範目的，也無

    視於立法者為同法第24條規範之意旨。㈢被上訴人行為是否

    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構成要件：⒈原處分所稱

    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之

    內涵：⑴原處分謂「被處分人以實質獨家代理多家報紙業者

    外勞稿廣告業務，為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

    或參與聯合，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

    款規定。」（參見原處分第30頁末段）。是原處分係以被上

    訴人「實質獨家代理多家報紙業者外勞稿廣告業務」為其不

    正當行為內容。至於何謂「實質獨家代理」，徵諸原處分所

    載：「本案被處分人就外勞稿業務要求蘋果日報給予『包版

    』，及中國時報、聯合報等給予優惠價格，業已形成實質上

    之獨家代理」（參見原處分第25頁理由四第8行至第10行）

    等語以觀，原處分似認被上訴人「要求」蘋果日報給予包版

    ，及中國時報、聯合報等給予優惠價格，乃為「實質獨家代

    理」。⑵又，被上訴人雖俗稱為「廣告代理商」，但其業務

    內容乃為特約報社向廣告主招攬稿件後傳送至報社刊登，依

    刊登數量向報社繳納「繳社費」，再轉向廣告主收費（其收

    費通常為繳社價，加計成本及利潤）。是其與報社間之法律

    關係宜定性為行紀（稱行紀者，謂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

    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其他商業上之交易，而受報酬之營業

    。民法第576條參照）。故而，原處分所稱被上訴人「實質

    獨家代理」，應意即被上訴人為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

    報外勞稿廣告之獨家行紀商，非經被上訴人行紀，廣告主無

    從於上開3大報上刊登外勞稿廣告。⒉原處分所指被上訴人

    「實質獨家代理」行為是否該當「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

    為價格之競爭或參與聯合行為」：⑴原處分關於被上訴人為

    上開報社外勞稿「實質獨家代理」乃為被上訴人「不正當行

    為」之論證，主要見於理由五及六所載（見原處分第28頁至

    第29頁），略謂：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多家報紙業者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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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廣告業務，利用垂直限制排除其他代理商之競爭，除限制

    同一各個報別內各別代理商間競爭，同時也限制蘋果日報、

    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等3家報社間之價格競爭，使各報有提高

    價格動機、減低降價競爭之誘因及減弱彼此價格競爭程度。

    事實上，97年10月間3報外勞稿價格每則約700元至800元，

    因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上開3報外勞稿廣告業務，3報外勞

    稿每則於98年1月初價格上漲至4,350元，98年4月初再調漲

    至7,800元，可見一班。⑵然則，上開論證不無瑕疵，詳述

    如下：①不論被上訴人是否為上訴人所稱上開3大報之「實

    質獨家代理」，縱或有之，如無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款杯

    葛行為、第2款差別待遇行為，獨家行紀似亦非法所不許，

    並無「高度不法內涵」或「商業倫理之高度可非難性者」可

    言，不能逕此認定為「不正當行為」。②原處分中一再論述

    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乃為「垂直限制」，但被上訴人

    究竟限制上開3大報哪些事業活動，始終未見其說明，當也

    無從探知被上訴人究竟因限制上開3大報哪些事業活動，而

    排除其他廣告代理商之競爭，以及上開3大報間之廣告價格

    競爭。若謂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乃以限制上開3大報

    透過由其他廣告代理商招攬廣告主為條件，而與該3大報為

    廣告行紀契約，則屬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不當附拘束條

    件之交易行為規範事項，但此未見原處分指摘，附此敘明。

    ③誠然，被上訴人藉由取得上開3大報獨家行紀之優勢，確

    實「方便」其從中合縱連橫，具體建議3大報外勞稿「售價

    」，這也是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一再陳稱之「穿針引線」

    行為；縱認上開3大報因被上訴人「穿針引線」，而達成不

    為價格競爭之意思連絡，所謂「穿針引線」也不過係意思媒

    合，並無任何強制力可言，難認其決定自由受被上訴人「穿

    針引線」行為限制，而成為本條款之被害事業。④再者，公

    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雖不以他事業間，確已發生不為價格

    競爭、參與聯合或結合行為為必要。但以原處分論述而言，

    3大報因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而為外勞稿價格一致

    上漲，已然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7條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

    但上訴人卻並未對該3家報社為處分，理由謂︰「我們有調

    查過報紙，並且認為他們有聯合行為，但是聯合行為的事證

    我們沒有收集到百分之百，我們公平會最後並沒有處分。」

    （見原審法院101年11月13日準備程序筆錄，附原審卷第55

    頁）。既然原處分表示限制競爭之預備行為已然成就，也產

    生限制競爭之效果，何以獨漏參與限制競爭事業之裁處，而

    僅就從事預備行為之被上訴人裁罰，論證採據標準與本案實

    相矛盾。⑤論其實際，上開3大報所處「外勞稿廣告市場」

    ，乃因勞委會指定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始可登國內求才廣告始形成之人為寡占市場；勞委會又規定

    前開求才廣告之版面規格及字體大小樣式，使該市場之商品

    規格化，同質性極高；復且97年10月至12月間外勞稿市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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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極為混亂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該市場本即充斥著

    種種引起價格聯合之誘因。再參酌上開4大報與被上訴人（

    資本額不過為20萬元，有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資料查詢附

    原審卷第4頁可稽）財資力懸殊，對被上訴人此一資本額之

    代理商具有絕對市場優勢，若謂被上訴人以其地位可得以「

    脅迫、利誘或其他如上揭例示可得扭曲他人自由意思之不正

    當方法」迫使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不為外勞稿廣告

    之價格競爭，實在言過其實。本案上開3報社一致為外勞稿

    廣告刊登費之調漲（自由時報亦同），與其謂係上開3報社

    經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而為垂直限制，致渠等自由意

    志受限而不為價格競爭之聯合行為，毋寧謂上開4報社挾獨

    占市場（公平交易法第5條所謂之「獨占」，係同時包含經

    濟學上的獨占與寡占，該條第1項、第2項分別有其定義性規

    定）之優勢，透過被上訴人行紀模式，而為掠奪性定價，此

    為利之所趨。易言之，上開3報社所處外勞稿廣告市場本即

    充斥聯合行為之誘因，被上訴人如有「穿針引線」行為，不

    過係加強了市場資訊的流通程度，「促成」了意思合致之機

    會而已。⑶從而，不論原處分所指被上訴人「實質獨家代理

    」、「垂直限制」行為，抑或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稱「穿

    針引線」行為，均難認於上開3報社意思決定有何扭曲或限

    制，自與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之要件不相當。㈣綜上，

    原處分所指被上訴人行為難認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

    款之要件，逕併援引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命停止

    行為，且處罰鍰，認事用法確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詳核，

    遽予維持，亦有未合。被上訴人就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求為撤

    銷，即屬有據等由，乃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敘明原判

    決僅就原處分所指被上訴人行為是否該當公平交易法第19條

    第4款要件而為判斷。至於所謂外勞稿廣告市場價格一致調

    漲，是否涉及獨占事業市場地位之濫用、或寡占市場不為價

    格競爭之聯合行為；以及廣告行紀專屬或價格優惠，是否涉

    及杯葛行為、差別待遇行為，或有因新興經濟形態所生交易

    行為，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補充條款者，則非原審法

    院所得審判，應由上訴人依職權調查認定之，以維市場秩序

    。

五、本院查：

  ㈠按「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

    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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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為止。」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及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

  ㈡原判決以被上訴人縱或有上訴人所稱上開3大報之「實質獨

    家代理」，如無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款杯葛行為、第2款差

    別待遇行為，獨家行紀似亦非法所不許，並無「高度不法內

    涵」或「商業倫理之高度可非難性者」可言，不能認定為公

    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不正當行為」；縱認上開3大報因被

    上訴人「穿針引線」，而達成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所

    謂「穿針引線」僅係加強市場資訊流通促成意思合致，非對

    報社意思決定有何扭曲或限制，自難認該當公平交易法第19

    條第4款之要件等由，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固非無

    見。

  ㈢惟按上揭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以脅迫、利誘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

    合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

    為之。本款規範之行為係獨立之違法類型，其構成要件並不

    以他事業間確已發生不為價格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為

    必要；亦不以他事業因違反同法第14條規定而受主管機關處

    罰為前提要件。又本款規定之行為主體，可能是結合或聯合

    行為成員以外之事業，亦不限於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

    關係之事業，而可能係由與此產銷階段利害息息相關，但不

    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去促使此產銷階段不為價格之競爭、

    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另本款所規範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

    競爭或參與結合、聯合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除「脅迫」、「

    利誘」外，尚包括「其他不正當方法」。析言之，該款規範

    之行為之方式或手段，具有「不正當」之共同特徵；觀其立

    法例係於「脅迫、利誘」外，再明文規定「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而非規定「或其他相類（似）之不正當方法」；則本

    條文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當解釋為「脅迫、利誘」以外

    之其他一切不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

    特徵為限，即不以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脅迫、利誘而無法

    適當判斷為限。又所謂「不正當方法」，參照該規定之立法

    理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之立法目的

    ，故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予禁止：……七：所謂無正當

    理由或不正當方法，應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

    通常應綜合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

    別加以判斷。」故在認定上，應自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手

    段、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履行情況及商業

    倫理等綜合研判。舉凡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或參與結合

    、聯合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違反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對競

    爭秩序產生不良影響而具可非難性，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者，均屬之。

  ㈣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98年1月被上訴人尚未與各大報社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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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協議外勞稿價格調漲前，各家廣告代理商皆可自由向報社

    發刊外勞稿，惟被上訴人於98年1月及4月間與3家報社達成

    二度調漲外勞稿價格，由97年底原本每則800元至900元，調

    漲至98年間4,000餘元及7,000餘元，且幾乎皆由被上訴人壟

    斷該外勞稿市場；期間正逢金融風暴期間，百業蕭條，該外

    勞稿價格之巨幅調漲行為，已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並已影

    響其他廣告代理商及消費者權益；被上訴人亦自承於98年1

    月12日前，幾乎未承接外勞稿業務，因當時外勞稿價格很低

    每則約800餘元，幾乎沒有利潤，惟被上訴人認為只要能將

    外勞稿價格予以穩定，利潤應該相當可觀，故於97年12月至

    98年1月間始陸續主動與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就外

    勞稿業務達成合作協議，取得類似實質獨家代理地位；被上

    訴人並居中穿針引線，於98年間大幅調漲數倍外勞稿價格，

    使3家報社不為價格競爭等情，是否屬實？原審就此並未依

    法調查證據為事實之認定。參以當時外勞稿廣告市場，據原

    判決認定因勞委會公告指定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

    自由時報始可登國內求才廣告，形成人為寡占市場；勞委會

    又規定前開求才廣告之版面規格及字體大小樣式，使該市場

    之商品規格化，同質性極高；復且97年10月至12月間外勞稿

    市場價格極為混亂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該市場充斥著

    種種引起價格聯合之誘因。準此以觀，倘被上訴人於外勞稿

    廣告市場已形成人為寡占，並充斥著種種引起價格聯合誘因

    之情勢下，竟仍有上訴人主張之上開「促成」行為與意圖；

    則上訴人據以主張被上訴人與報社雖未具有水平競爭關係，

    然其主動與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就外勞稿業務達成

    合作協議，並居中穿針引線（促成）使3家報社不為價格競

    爭，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具有高度不法內涵及具有商業倫

    理上之高度可非難性，而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4款規定

    之「其他不正當方法」，即非無據。原判決就此攸關判決結

    果之重要攻擊防禦方法，未依職權予以調查釐清並詳述其認

    定事實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核有未洽。又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4款規定促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

    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除「脅迫」、「利誘」外，尚包括「其

    他不正當方法」；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當解釋為「脅迫

    、利誘」以外之其他一切不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

    利誘」之共同特徵為限，已如前述。原判決認本款規定所謂

    「其他不正當方法」，應受例示規定之限制，亦即應具有脅

    迫、利誘之共同特徵，即仍需以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

    、誘引、扭曲，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亦核有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19條第4款不當之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因原判決違背法令影響事實之確定

    及判決結果，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

    審法院更為調查審理後，另為適法之裁判。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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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劉　鑫　楨

                              法官　吳　慧　娟

                              法官　蕭　忠　仁

                              法官　劉　穎　怡

                              法官　許　瑞　助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莊　子　誼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第 12 頁


